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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原因

校外培训市场作为教育生态的关键补充部分，在近

几年呈现野蛮生长状态。根据教育部 2024 年《全国校外

培训监测报告》，全国当前仍有 37% 县域存在隐形变异培

训情况，而对于家长，他们年均支出超过 2.7 万元用于此

类培训。这反映出单一主导的“行政式监管”方式在面

对海量机构时，存在难以全面覆盖的问题。

（二）理论支持

协同治理理论最早由 Ansell & Gash 提出，多元主体

借助平等对话、资源共享以及机制共建，达成公共事务

的高效治理。其核心要素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共同

目标，如维护教育公平，主体处于平等状态，打破单一

主导的线性思维模式；有机制保障，包含制度设计以及

技术支撑；存在持续互动，动态调整与反馈。这一理论

为解决校外培训监管困境提供全新视角，“家、校、社”

三方并非单纯的“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借

助角色重构形成治理共同体 [1]。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

制，把协同治理从理论倡导推进到政策实践阶段，为本

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

（三）研究意义

本文借助构建“责任—权力—能力”三维分析架构，

全面剖析“家、校、社”三方在校外培训监管里的协同

机制，扩展协同治理理论的应用范围，针对监管中出现

的碎片化状况，研究推出“三元协同监管模型”有较强

可操作性 [2]：明确家长作为“共治者”、学校作为“双职

能主体”、社区作为“平台构建者”的角色定位，界定三

方责任界限，辅以“发现—响应—处置”闭环流程，为

地方政府解决校外培训治理难题提出路径参考。

二、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理论重构

（一）核心概念

1. 校外培训监管的多元主体性

协同治理理论着重指出，监管并非只是某一方单独

行动，而是打造家长、学校、社区的多元主体网络，借

助角色互补形成治理合力。依据教育部 2024 年监测数

据，全国校外培训机构里民办非企业单位占比 74%，企

业法人占比 12%，个体工商户占比 9%，鉴于其产权属

性以及运营模式的多样性，监管主体要突破“政府—市

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2. 角色重构的动态性

协同治理要求主体角色依据治理阶段进行动态调整：

在“问题发现”阶段，家长作为直接接触培训机构的群

体，应当成为信息收集的“前端传感器”，在“决策制

定”阶段，学校发挥教育专业方面优势，主导课程质量

评估，在“执行监督”阶段，社区可依托网格化管理体

系，承担常态化巡查职责 [3]。这种动态性重构打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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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减”政策背景下校外培训监管遭遇多元主体协同存在不足及责任边界较为模糊的治理困境，本文依据

协同治理理论构建“责任—权力—能力”三维分析框架，系统审视家校社三方于监管里的角色错位问题：家长呈

现出“过度参与”和“监管缺位”的情况，学校面临主体责任与实践偏差的矛盾，社区受到资源短缺以及制度缺

失的限制。归因分析发现，制度滞后、利益分歧以及能力短板是主要阻滞因素。构建“三元协同监管模型”，明确

三方角色重构的路径：家长从“消费者”转变为“共治者”，学校构建“监管—服务”双职能体系，社区打造“网

格化+智能化”监管平台，划分责任边界，设计“发现—响应—处置”闭环机制，并辅以法律保障、技术赋能以

及协同指数评价等保障措施，以期为破解校外培训监管“碎片化”困境、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

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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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固化模式，提高监管灵活性。

（二）理论相关性

协同治理经典框架包含四大核心要素：一是在于面

发展，而此目标需要家庭、学校与社会三方达成共同的

认可，超越个体在利益方面的诉求。二则摒弃“政府主

导、家校配合”线性思维模式，构建三方可平等对话的

机制，家长委员会不应只充当“政策传达者”的角色，

而应有对培训机构资质进行质询的权利 [4]。再者需要借

助立法来清晰明确三方的权责边界，《校外培训协同监管

条例》可规定社区有对违规培训的“初步处置权”，包括

责令停课等相关内容 [5]。后借助区块链技术打造培训机

构信用档案，达成家长评价、学校审核以及社区巡查数

据的实时共享目的，以此提升协同效率。此外，协同治

理更强调“监管”功能，以“规范市场秩序”为目标，

要求三方权责对等，建立“法律 + 技术”的刚性机制 [6]。

三、现状检视：三方监管的角色错位与责任模糊

（一）家长层面

家长身为校外培训的直接消费者以及监管参与者，

他们所面临的角色矛盾极为突显，一方面，有部分家长

由于教育焦虑而陷入了“过度监管”的困境之中；另一

方面，有更多的家长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其他原因，选

择了“监管缺位”。依据教育部在 2024 年所开展的调查

显示，64% 的家长在发现违规培训之后选择了“沉默”，

其中 44% 的家长是担心举报会对孩子在校的待遇产生影

响，21% 的家长则认为“举报没有用处”。这种矛盾的行

为根源在于家长身份有双重性——他们是监管主体，同

时又是市场消费者，当这两者的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

监管职能一般会让位于消费需求。

（二）学校层面

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学校承担“对

关联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督职责”，然而实际情况中，此

项责任大多出现被异化的状况，如某省在 2024 年开展的

专项审计工作中发现，有 34% 的公办学校存在和培训机

构“隐性合作”的现象，主要是默认教师参与培训机构

的授课活动等现象，都违背了“学校不得参与营利性活

动”的法律规定，模糊了学校作为教育公益主体的责任

界限。

（三）社区层面

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应充分发挥“网格

化监管”所有的优势，但在实际情况中，却遭遇了两种

不同层面的困境 [7]。首先是资源短缺：2024 年，全国社

区教育经费在教育总投入中所占比例仅为 1.2%，其中

75% 经费是用于老年教育，而真正投入到校外培训监管

工作的经费不足 0.29%。其次是制度存在缺失情况：相

关条例虽规定社区需协助政府管理教育事业，然而具体

的权责未细化，使社区在监管过程中陷入一种尴尬境地，

监管效率较为低下，协同平台的缺少使得监管碎片化的

状况恶化。

四、问题归因

（一）制度性障碍

当下的法律体系未能完全跟上校外培训市场迅速发

展的步伐，有关法律法规并没有界定“关联”的具体标

准，这让实践当中的“隐性合作”很难被认定。校外培

训监管涉及到教育、民政、消防等多个部门职责，缺少

统一的协调机制，如无证办学由教育部门来查处，超范

围经营由市场监管部门处理，消防隐患由应急管理部门

负责，这种“分段式”问责造成了“谁都管但谁都管不

全”的局面。

（二）结构性矛盾

家长们追求的是孩子升学方面的优势，学校所关注

的是办学声誉以及资源，而社区更侧重于辖区的稳定以

及民生评价，这样的差异使得协同变得险阻，部分家长

把校外培训当作教育竞赛的工具，会主动给相关机构介

绍生源，学校为了提高重点率，会默许教师去参与机构

授课，社区为了避免家长进行投诉，对于违规培训采取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家校社三方出现的结构

性矛盾使得校外培训的监管变得困难重重。

（三）能力性短板

一部分拥有高学历的家长可精确识别违规培训，然

而，更多家长却欠缺基本的判断力，在 2024 年，某市

教育局所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31% 的家长可准确

区分“学科类”培训与“非学科类”培训，而高达 57%

的家长并不清楚该如何去查询机构的资质 [8]。这样的素

养差异使得监管参与所产生的效果呈现出不同的情况。

社区作为基层监管的单元，面临着“权小责大”的处

境，人员方面上，社区工作者也普遍缺少教育监管方面

的经验。

五、路径优化：三方协同监管的机制创新

（一）角色重构策略

借助制度设计以及能力建设将家长从单纯的“消费

者”转变成为积极的“共治者”，就建立家长教育信用档

案，把参与监管的行为如举报违规培训、评估机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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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成可量化的信用积分，积分可兑换教育资源如优先

参与学校活动、获得合规培训优惠，以此来激发家长参

与治理的内生动力 [9]。提高家长参与积极性，针对家长

监管能力不一样的问题，开设“家长监管学校”，提供识

别违规培训、合法举报等实用技能培训，解决“想参与

但不会参与”的难题，此外借助负面清单明确家长禁止

的行为比如泄露学生隐私、恶意举报，并配套信用扣分

以及资格限制措施，防止“过度参与”对市场秩序造成

损害。

（二）责任边界划定

制定负面清单，以立法形式界定“家、校、社”三

方行为边界，防止权责混淆，规定家长不得干涉机构正

常运营、泄露学生隐私或恶意举报，学校不得与培训机

构进行利益分成、违规推荐机构或滥用监管权力，社区

不得越权执法、泄露监管数据或收受机构利益，从而保

障责任界定的权威性与可操作性。构建“发现—响应—

处置”闭环协作流程，保证三方协同高效，在发现阶段，

家长借助“监管 APP”举报，社区网格员每日巡查，学

校依据学生作业、体质数据异常识别违规培训，在响应

阶段，社区 24 小时内初步核实，学校 48 小时内介入调

查，教育部门 72 小时内作出最终处置，在处置阶段，对

违规机构采取“信用降级—限期整改—关停取缔”分级

处理，对涉事主体依据负面清单追究责任，处置结果同

步至三方信用档案，形成监管全流程闭环 [10]。

（三）保障机制建设

在法律方面，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清晰明确三方的

权责边界、协同机制，追责条款，以此填补现有的法律

空白；技术上构建“区块链 + 校外培训监管”平台，达

成机构资质存证、评价追溯等功能，保证监管数据不能

被篡改、全程留下痕迹。在评价激励方面，建立三方协

同指数评价体系，涉及监管覆盖率、违规查处率等一级

指标，信息共享时效性等二级指标和技术工具使用率等

三级指标。指数结果与政策资源相挂钩，CGI 排名在前

30% 的社区会获得教育经费倾斜，排名在后 20% 的社区

会被约谈整改，学校的 CGI 成绩会被纳入校长绩效考核，

家长信用积分可以用来兑换教育资源，形成“治理越好、

资源越多”的正向激励，推动协同治理不断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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